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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修正

草案總說明 

 
桃園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於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日制定，

並於一百零九年三月十九日修正公布。本次修正為處理有關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退縮地範圍設置樹立廣告，以及招牌廣告與樹立廣

告以電視牆或電腦顯示板方式設置之規格，賦予其例外設置之彈

性，爰擬具桃園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案，共修正二條，其

要點如下： 

一、 考量本市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退縮地範圍設置樹立廣告之

現況需求，有適度放寬設置彈性之必要，爰修正第二款規定

。（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二、 為放寬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以電視牆或電腦顯示板設置之規

格限制，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 

） 
 



 

桃園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審查意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十二條 樹立

廣告之設置，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於空地上高

度不得超過

十五公尺，

支架不得設

置於人行步

道或無遮簷

人行道；其

最大水平投

影面積之和

須在五平方

公尺以下。 

二、於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定

留設之退縮

地，支架不

得設置於退

縮地上，並

應以側懸方

式設置，下

端至地面淨

距離應在三

公尺以上，

且不得突出

建築線；位

於車道上方

者，下端至

地面淨距離

應在四點六

公尺以上。

但設置於退

縮地內，不

影響人行動

第三十二條 樹立

廣告之設置，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於空地上高

度不得超過

十五公尺，

支架不得設

置於人行步

道或無遮簷

人行道；其

最大水平投

影面積之和

須在五平方

公尺以下。 

二、於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定

留設之退縮

地，支架不

得設置於退

縮地上，並

應以側懸方

式設置，下

端至地面淨

距離應在三

公尺以上，

且不得突出

建築線；位

於車道上方

者，下端至

地面淨距離

應在四點六

公尺以上。

但經本府建

造執照預審

小組審查同

第三十二條 樹立

廣告之設置，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於空地上高

度不得超過

十五公尺，

支架不得設

置於人行步

道或無遮簷

人行道；其

最大水平投

影面積之和

須在五平方

公尺以下。 

二、於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定

留設之退縮

地，支架不

得設置於退

縮地上，並

應以側懸方

式設置，下

端至地面淨

距離應在三

公尺以上，

且不得突出

建築線；位

於車道上方

者，下端至

地面淨距離

應在四點六

公尺以上。 

三、於屋頂平臺

水平投影面

積不得超過

考量本市都

市計畫地區

建築基地退

縮地範圍設

置樹立廣告

之現況需求

，有適度放

寬設置彈性

之必要，爰

修正第二款

規定。 



 

線順暢及安

全性，經本

府建造執照

預審小組審

查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三、於屋頂平臺

水平投影面

積不得超過

五十平方公

尺，且不得

占用屋頂避

難平台範圍

及超過原屋

頂層範圍。

設置時應自

女兒牆退縮

零點七五公

尺以上，並

自屋頂挑空

一點五公尺

以上，或自

女兒牆挑空

零點七五公

尺以上，總

高度自平屋

頂起算不得

超過該建築

物高度，且

最高不得超

過九公尺。 

四、於斜屋頂得

免自牆面退

縮及留設挑

空高度。 

五、於屋突上方

高度不得違

反建築技術

規則屋突高

意者，不在

此限。 

三、於屋頂平臺

水平投影面

積不得超過

五十平方公

尺，且不得

占用屋頂避

難平台範圍

及超過原屋

頂層範圍。

設置時應自

女兒牆退縮

零點七五公

尺以上，並

自屋頂挑空

一點五公尺

以上，或自

女兒牆挑空

零點七五公

尺以上，總

高度自平屋

頂起算不得

超過該建築

物高度，且

最高不得超

過九公尺。 

四、於斜屋頂得

免自牆面退

縮及留設挑

空高度。 

五、於屋突上方

高度不得違

反建築技術

規則屋突高

度之規定；

水平投影範

圍不得超過

屋突範圍。 

五十平方公

尺，且不得

占用屋頂避

難平台範圍

及超過原屋

頂層範圍。

設置時應自

女兒牆退縮

零點七五公

尺以上，並

自屋頂挑空

一點五公尺

以上，或自

女兒牆挑空

零點七五公

尺以上，總

高度自平屋

頂起算不得

超過該建築

物高度，且

最高不得超

過九公尺 

四、於斜屋頂得

免自牆面退

縮及留設挑

空高度。 

五、於屋突上方

高度不得違

反建築技術

規則屋突高

度之規定；

水平投影範

圍不得超過

屋突範圍。 

六、高度不得違

反該地區禁

止及限制建

築之高度。 



 

度之規定；

水平投影範

圍不得超過

屋突範圍。 

六、高度不得違

反該地區禁

止及限制建

築之高度。 

修正理由： 

為避免將樹立廣告

設置規格條件之例

外情形，過度概括

授權予本府建造執

照預審小組決定，

爰修正第二款規定

，以不影響人行動

線順暢及安全性為

限。 

六、高度不得違

反該地區禁

止及限制建

築之高度。 

第三十三條 招牌

廣告及樹立廣告

以電視牆、電腦

顯示板方式設置

者，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每宗建築基

地以設置一

處為原則，

且總高度不

得超過九公

尺，最大水

平投影面積

不得超過五

平方公尺。

但位於商業

區、建築基

地臨接二十

公尺以上道

路或不影響

公共安全及

第三十三條 招牌

廣告及樹立廣告

以電視牆、電腦

顯示板方式設置

者，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每宗建築基

地以設置一

處為原則，

且總高度不

得超過九公

尺，最大水

平投影面積

不得超過五

平方公尺。

但位於商業

區、建築基

地臨接二十

公尺以上道

路或經本府

建造執照預

第三十三條 招牌

廣告或樹立廣告

以電視牆、電腦

顯示板方式設置

者，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除商業區及

建築基地臨

接二十公尺

以上道路者

外，每宗建

築基地以設

置一處為原

則；其總高

度不得超過

九公尺，最

大水平投影

面積不得超

過五平方公

尺。 

二、設置目的為

除商業區及

建築基地臨

接二十公尺

以上道路，

得不受設置

規格限制外

，另增設在

不影響公共

安全及市容

觀瞻，得經

本府建造執

照預審小組

審查同意之

例外情形，

以符合個案

實際設置之

需求，爰修

正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 

 



 

市容觀瞻，

經本府建造

執照預審小

組審查同意

者，不在此

限。 

二、設置目的為

公益性質非

作營利使用

，且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者，

不受前款規

定之限制。 

      前項電視牆

、電腦顯示板管

理內容及方式

之規定，由本府

定之。 

修正理由： 

為避免將招牌廣告

及樹立廣告以電視

牆、電腦顯示板方

式設置之規格條件

之例外情形，過度

概括授權予本府建

造執照預審小組決

定，爰修正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以不

影響公共安全及市

容觀瞻為限。 

審小組審查

同意者，不

在此限。 

二、設置目的為

公益性質非

作營利使用

，且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者，

不受前款規

定之限制。 

前項電視牆

、電腦顯示板管

理內容及方式之

規定，由本府定

之。 

公益性質非

作營利使用

，且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者，

不受前款規

定之限制。 

前項電視牆

、電腦顯示板管

理內容及方式之

規定，由本府定

之。 

 


